
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6-027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拟对地处嵊州市剡湖街道浙江长

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涉及的生活区地块及地块上整体房屋、地上物实施回收。被

回收的地块及房屋坐落在嵊州市经济开发区 M2020-10 号(2 号地块)，浙(2021)

嵊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1648 号，土地涉及面积 15216 平方米，涉及房屋总建筑面

积 9237.74 ㎡，该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等按现行市场评估价计价，经双方协商确定，

土地收储补偿金额为 24,419,124 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未达到股东会审

议标准。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因嵊州市城市规划需要，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拟对地处嵊州市剡湖街道

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涉及的生活区地块及地块上整体房屋、地上物实施



回收。被回收的地块及房屋坐落在嵊州市经济开发区 M2020-10 号(2 号地块)，

浙(2021)嵊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1648 号，土地涉及面积 15216 平方米，涉及房

屋总建筑面积 9237.74 ㎡，该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等按现行市场评估价计价，经

双方协商确定，土地收储补偿金额为 24,419,124 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土地收储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

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 M2020-10 号(2 号地块)，浙(2021)

嵊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1648 号，土地涉及面积 15216 平

方米，涉及房屋总建筑面积 9237.74 ㎡及该地块的地

上附着物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元）： 24,419,124

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 21,126,474.10 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

比的溢价情况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溢价 3,292,649.90 元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协议签订生效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嵊州市剡湖

街道办事处）将剩余补偿款的 50%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公司）指定帐户;乙方按期腾空全部房屋、地上物，

并提交相关权证原件，经甲方验收与确认后三十个工

作日内将剩余货币补偿款一次性汇入乙方指定帐户。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

款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及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

及其他程序

2026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买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

额

对应交易金额

（元）

1
嵊州市剡湖街道办

事处

嵊 州 市 经 济 开 发 区

M2020-10 号(2 号地块)，

浙(2021)嵊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11648 号，土地涉及

面积 15216 平方米，涉及

房屋总建筑面积 9237.74

㎡及该地块的地上附着物

24,419,124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11330683002585284X

□ 不适用

地址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剡城路 367 号



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回收的地块及房屋坐落在嵊州市经济开发区M2020-10号(2号地块)，

浙(2021)嵊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1648 号，土地涉及面积 15216 平方米，涉及房屋

总建筑面积 9237.74 ㎡，该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等按现行市场评估价计价，经双方

协商确定，土地收储补偿金额为 24,419,124 元。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标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权属清

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元

标的资产名称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 M2020-10 号(2 号地块)及地上

附着物

标的资产类型 非股权资产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 □债权 □资产组

□其他，具体为：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3 月 31 日

账面原值 24,766,490.14 24,766,490.14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3,538,540.60 3,640,016.04

账面净值 21,227,949.54 21,126,474.10



以上数据是否经审计 是 □否 是 ☑否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标的资产名称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M2020-10号(2号地块)及地上附着物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按现行市场评估价计价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元）：24,419,124

 尚未确定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价格系在综合考虑了所在区域市场形势及近期收储政策等因素的

情况下，经各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

乙方：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1. 收购储备土地的概况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 M2020-10 号(2 号地块)，浙(2021)嵊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1648 号，土地涉及面积 15216 平方米，涉及房屋总建筑面积 9237.74 ㎡。

2. 收购补偿总价款及支付方式

土地收储补偿金额为 24,419,124 元，协议签订生效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甲

方将剩余补偿款的 50%一次性支付给乙方指定帐户；乙方按期腾空全部房屋、地

上物，并提交相关权证原件，经甲方验收与确认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将剩余货币补

偿款一次性汇入乙方指定帐户。

3. 移交事项

乙方应在完成协议条款后向甲方移交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同时向甲方交付被

收回的土地，协议完成后甲方有权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乙方需

在甲方办理相关手续时予以配合。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收储土地为公司员工宿舍及配套生活区用地，本次土地收储事项不

会对公司现有生产场地、生产线运营及日常生产经营秩序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员工居住及生活保障事宜，将统筹规划、妥善安排好员工后续住

宿安置、生活配套及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切实保障员工正常居住生活需求与

切身权益，确保员工队伍稳定及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本次土地收储完成，并收到相关款项后，预计将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公

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方式及对

财务数据的影响金额，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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